
附件5

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项目入库

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内容

（一）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。以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核心，强化产业载体支撑效能，遴选一批集聚不少于2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（含不少于5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）的产业园，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授予“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”称号（有效期3年），并对每家产业园运营主体给予一次性不超过50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（培育）。构建梯度培育体系，发掘并扶持具有成长潜力的产业园，助力其加速发展为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。征集一批集聚不少于5家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（含不少于2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）的产业园，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授予“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（培育）”称号（有效期3年）。已获培育资质的产业园待符合条件后可申报“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”，获认定后原培育资质自动取消。

二、具体申报条件
申报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（含培育）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申报主体为产业园运营主体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申报主体及法定代表人诚信守法，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。

（二）产业园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，规划建设手续完善。用地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权属纠纷；边界清晰，有明确四至范围。

（三）申报“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”的，需满足集聚不少于20家有效期内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，其中有效期内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不少于5家；申报“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（培育）”的，需满足集聚不少于5家有效期内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，其中有效期内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不少于2家。上述企业工商注册地、税务登记地均在产业园内。

（四）产业园用于工业生产、研发设计、办公功能及配套服务等可用空间建筑面积不低于2万平方米。

（五）具备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，能为园内企业提供政策、财税、金融、法律、创业等相关服务。

（六）制定有明确的产业发展规划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计划，具备吸引和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入驻的潜力。

三、支持方式

采用事后补助方式，对获得“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”称号的产业园，给予一次性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资金。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书封面（申报系统自动生成后下载、盖章、回传）。
（二）申报承诺书（附件6）。
（三）项目申请表（在申报系统对应栏目填报后下载、盖章、回传）。
（四）有效期内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清单（附件5-1）。

（五）“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”情况说明（附件5-2）。

（六）产业园运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及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（七）经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2023年度、2024年度产业园运营单位审计报告复印件。

（八）项目的用地、规划、建设、产权等相关批准和证明文件（含广州2000坐标系下的项目用地矢量数据）；项目场地属租用、合作及无偿使用的，除提供产权证明外，提供相关协议或文件说明。
（九）与申请书填报内容对应的其他相关佐证材料（如产业园外观、配套设施（照片）、开展企业服务情况（通知、照片、总结）等）。 

附件5-1
有效期内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清单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所属行业
	入园时间
	获评称号
	称号有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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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.获评称号填写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的一类或几类。

      2.称号有效期填写xx年xx月至xx年xx月

附件5-2
“广州市专精特新产业园”情况说明

（一）运营单位概况

运营单位主要股东概况、主营业务、资产和财务以及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等情况，未来发展战略等。

（二）基本情况

1.产业园背景。

2.产业园区位（文字及附图）。

3.产业园现状情况：

（1）土地权属情况（权属证书证载信息，附权属证书）。

（2）现状建设情况（建筑栋数、层数、建筑面积、产权面积等，附现场照片、叠加四至范围的卫星图或地形图等）。

（3）服务能力情况（设有专门的运营管理团队，能根据企业发展情况和实际需要，整合各类服务资源，提供精准化、增值化服务）。

（4）发展规划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计划情况（制定有明确的产业发展规划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计划，具备吸引和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入驻的潜力）。


